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
本项目按采购品类及服务类型共划分为六个标包，各标包采购内容、技术要求均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，同时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标准及采购人食堂运营实际需求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二包：海鲜水产、冻货类
一、采购内容
海鲜水产类：活虾、草鱼、鲫鱼等淡水鱼、各类鲜虾、虾仁等水产品；
冻货类：各类冷冻畜禽肉、冷冻猪排、冷冻虾仁等冷冻食品。
二、技术要求
通用要求：首次供货前供应商需提供质量保证函，每年至少提供 1 次当年官方检验报告，产品符合对应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，来源于政府采购合格服务商名录；
冻货类包装完整，有生产厂址、生产日期及卫生检疫标准，无过多冰块，重量与包装标识一致；化冻后有肉的正常味，无熟肉味、异味。
海鲜水产类：符合 GB 2733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、冻动物性水产品》；
淡水鱼实行活鱼供应，鱼眼突出、角膜清晰，体表色泽鲜明、鳞片完整、黏液透明，鳃鲜红、肉质坚实有弹性，有正常腥味无异味；
鲜虾头尾完整、有弯曲度、虾身挺直、虾皮发亮，肉质坚实细嫩；虾仁需冰冻保鲜，外包装完整清洁。
冻货类：符合 GB 2707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（冻）畜、禽产品》；
外表颜色比冷却肉鲜明，切开处为浅玫红色至灰色，热触后显鲜红色；肉质坚硬如冰、敲击有响声，无注水、无变质。
验收要求：水产品当日配送，冻货运输需使用带冷藏/冷冻设备的专用封闭式车辆，食品级保温措施，防止化冻变质。
三、其他相关要求
★中标后，供应商提供的每批次产品需提供兽医检疫合格证明（畜禽冻货）、产品检验报告，由采购人现场验收查验相关资质；（提供承诺书）
运输车辆需符合食品安全运输标准，供应商需提供运输车辆的消毒记录、温控记录等溯源材料；
严禁供应来历不明、变质、感官性状异常的水产品及冻货，验收不合格产品供应商当日无条件更换。
四、商务要求
1.供应价格：供应商供应价格不得高于西咸新区大型市场同期供货价（大型超市包括但不限于华润万家超市、永辉超市、成山农场等大、中型批发市场），采购人每月不定期核查，一次超价处当月货款 10% 罚款，二次 20%，三次终止合同；不得低于成本价竞标，报价明显偏低且无法合理解释的，投标否决。
2.配送服务：除不可抗力外，按时、按质、足额配送至指定地点，无断供、晚供；具备 24 小时补货能力，日常下单截止前一日 17:00，配送至次日7:00 前；特殊情况/应急抢险按要求多次供货。
3.运输要求：食品类配送使用专用封闭式车辆，冷冻/冷藏食品车辆配备保温/冷藏设备，冰块与食品用食品级保鲜膜隔离；车辆定期消毒，做好运输记录。
4.食品安全责任：供应商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食物中毒的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因供应商原因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，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损失。
5.验收与退换：采购人指派专人验收，不合格产品一律拒收，供应商当日无条件更换；验收资料（合格证、检验报告、检疫证明等）不全的，视同产品不合格。
6.合同管理：供应商若存在不合格产品供应、不按要求配送、价格违规、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等情况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取消配送/服务资格。
四包：水果类
一、采购内容
梨果类、核果类、柑果类、浆果类、瓜类及香蕉、菠萝等其他各类生鲜水果。
二、技术要求
产品新鲜，具有水果固有色泽和风味，发育充分，无刀伤、腐烂部位，无农药气味、臭味；
农药残留不超标，成箱包装水果品相、大小保持一致，无裂果、空洞、明显机械伤；
易腐水果（如草莓、蓝莓等）做好保鲜包装，运输过程中防止挤压、磕碰、变质；
送达指定地点时无腐烂、脱水、干瘪现象，保质期剩余时间满足食用需求。
三、其他相关要求
★中标后，供应商需提供水果产地证明、农残检测合格材料，采购人可现场抽查或送检；（提供承诺书）
水果运输使用专用保鲜车辆，做好温度控制，提供运输保鲜记录；
验收不合格的水果（腐烂、变质、磕碰严重），供应商当日无条件更换，造成损失的由供应商承担。
四、商务要求
1.供应价格：供应商供应价格不得高于西咸新区大型市场同期供货价（大型超市包括但不限于华润万家超市、永辉超市、成山农场等大、中型批发市场），采购人每月不定期核查，一次超价处当月货款 10% 罚款，二次 20%，三次终止合同；不得低于成本价竞标，报价明显偏低且无法合理解释的，投标否决。
2.配送服务：除不可抗力外，按时、按质、足额配送至指定地点，无断供、晚供；具备 24 小时补货能力，日常下单截止前一日 17:00，配送至次日7:00 前；特殊情况/应急抢险按要求多次供货。
3.运输要求：食品类配送使用专用封闭式车辆，冷冻/冷藏食品车辆配备保温/冷藏设备，冰块与食品用食品级保鲜膜隔离；车辆定期消毒，做好运输记录。
4.食品安全责任：供应商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食物中毒的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；因供应商原因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，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损失。
5.验收与退换：采购人指派专人验收，不合格产品一律拒收，供应商当日无条件更换；验收资料（合格证、检验报告、检疫证明等）不全的，视同产品不合格。
6.合同管理：供应商若存在不合格产品供应、不按要求配送、价格违规、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等情况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取消配送/服务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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